
灌云县司法局
2016年科室目标管理责任书
为加强目标管理工作，全力推动“四个全覆盖”提档升级，县局与机关各科室签订2016年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如下：

一、队伍建设（20分）

1、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规定，积极参加局组织的各项活动。（6分）

2、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政治和业务学习，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6分）

3、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能力。（4分）

4、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工作纪律，科室内部团结、工作规范有序。（4分）

二、岗位目标（60分）
（一）、办公室

1、负责机关内部综合协调、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工作；当好局领导参谋。（8分）

2、负责主题教育活动的部署安排，负责机关学习制度的落实。（8分）

3、负责局网站的更新和运行。（5分）

4、负责局机关的信访、保密和安全工作。（4分）

5、负责公务员招录、考核及相关政工事项。（5分）

6、牵头全系统信息工作，每进一位加4分。（4分）

7、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单篇信息2篇，综合15篇；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按市局统计口径、下同）；完成调研文章一篇。（信息单篇每超一篇加5分，综合信息、稿件每超一篇加2分；少完成一篇扣2分）（12分）

8、承担局培育，社会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4分）

9、做好本局有关会议的准备，会务安排以及日常接待工作。（10分）

（二）、法宣科

1、出台“七五”普法规划，召开启动大会，组织实施“七五”普法工作。（8分）

2、牵头负责法治文化作品征集评选活动。（4分）

3、切实抓好“法律六进”活动，年内开展普法讲课10场以上。民间普法艺术团作用明显。（8分）

4、推进“法律明白人”和民主法治村建设。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率达38%。超过一个百分点加0.5分，少一个百分点扣0.5分。（6分）

5、承担法治灌云建设的相关协调指导工作。新增省级“法治文化示范点”1个； 90%的乡镇建成市级（以上）“法治文化示范点”，实现县、乡、村三级法治文化阵地全覆盖。（8分）
6、牵头全系统新闻宣传工作，每前进一位加4分。（4分）
7、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单篇信息1篇，综合信息3篇；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发稿10篇，在市级以上纸质媒体刊发1000字左右的新闻稿4篇；每两月至少报送1篇优质稿件参与评选，年内至少有1篇稿件或1个项目获评省厅优秀新闻宣传作品、优秀宣传策划、创新案例。完成调研文章一篇。（12分）

8、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中心运行，开设媒体普法专栏；积极向法润江苏网、连云港普法网报送法制宣传信息。（8分）

9、培育县级社会组织1个。每增1个加2分。（2分）

（三）、法援科
1、加强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并顺利通过市级组织验收。（10分）

2、援助案件完成市目标任务；年内入选全市十大法律援助案例不少于1件。获省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案件不少于14件。多增1件加0.5分，少1件扣0.5分。（10分）

3、以现政府名义出台《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意见》，加强援助案件的质量督查，做到对法律援助案件监管的规范化，中心无法律援助投诉行为发生，做好案件卷宗的装订和检查，杜绝案件承办人员弄虚作假，切实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质量检查不低于良好标准。（10分）

4、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综合信息3篇；被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完成调研文章一篇。（10分）

5按时登录远端话务坐席，确保运转正常，提高服务质量，电话接通率达90%以上。按期办结12348综合服务平台分流的工单任务，12348平台运转正常，电话接通率及群众满意率均达95%以上，无因服务不到位被上级通报或群众投诉现象。（10分）

6、承担局财务工作。（10分）

（四）、基层科

1、加强对基层司法所的指导。司法所人员按要求配备到位；“庭所共建”和“所所共建”工作达到市局要求；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率100%；村（社区）司法行政服务站建成率96%；“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覆盖率达100%。年内入选全国优秀司法所加5分，入选全省优秀司法所加3分。（8分）

2、牵头负责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县调处中心规范运作；县医患纠纷调委会运转正常；乡、村两级调委会规范化率98%。年内入选全国优秀调解组织加5分，入选全省优秀调解组织加3分。（8分）

3、规范使用人民调解信息管理平台，矛盾纠纷录入率达100%；建立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网上报送、分析研判、预警机制，坚持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报告和实施零报告制度，重大节日、敏感时期开展集中排查调处活动4次以上（8分）。

4、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 年内举办县级调解员培训班1期以上，乡级3期以上。（6分）

5、扎实开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学习教育工作；认真做好新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实习考核和聘用工作；依规受理和查处信访件，有效投诉控制在3%以内（8分）。

6、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综合信息3篇；被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完成调研文章一篇。（8分）

7、牵头负责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的考核工作。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到95%，超过一个百分点加1分。（6分）

8、承担司法行政部门平安建设的牵头协调和信访和安全等相关日常工作。（６分）
9、培育县级社会组织1个，多增加1个加2分。（2分）
（五）、社区矫正科

1、加强对乡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做好衔接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调查评估完成率、接收率、风险评估率、平台信息录入率、日常考核率达100%。（10分）

2、建立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个别抽查、联合检查等“四查”工作制度，按季通报检查情况；加强对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的平时教育和考核，防止工作弄虚作假，杜绝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做假台账行为，社区矫正工作者弄虚作假被上级相关部门发现通报一起扣2分。（10分）

3、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率、重点人员监控率达100%；社区服刑人员集中教育、社区服务、汇报走访符合要求；社区矫正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不发生因管理教育不到位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不发生重大有影响案件，年重新犯罪率低于1‰。（10分）

4、严格社区服刑人员请假程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奖惩工作，坚决查处社区服刑人员抗拒管理行为。年内办理减刑和收监案件各2件以上。（8分）

5、延伸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功能，依托司法所建成乡镇社区矫正工作站。加大社区服刑人员集中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年内培训人数不低于学年新入矫的70%。每增加5个百分点加1分，低于5个百分点扣1分。（10分）

6、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综合信息3篇；被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完成调研文章一篇。（10分）
7、培育县级社会组织1个，多增加1个加2分。（2分）

（六）、安置帮教科

1、健全安置帮教工作网络，依托司法部和江苏安置帮教信息管理平台，刑释人员衔接率达到95%以上；有效使用安置帮教管理软件，服刑在教人员基本信息核实率达99%以上，核实成功率达98%以上，衔接回执录入率达98%以上，预释放刑释人员名单下载率达95%以上，其中重点人员必须达到100%；落实必送必接制度，重点帮教对象接送率达100%，一般帮教对象接回率要达60%以上。（10分）

2、组织开展2015年度回归人员情况排查活动，建立服刑人员和刑释人员特情报告制度，每季度开展一次分析研判、重新违法犯罪信息通报、回归人员危险性评估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排查帮扶活动，刑释人员当年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1.5%。（10分）

3、延伸安置帮教管理服务中心功能，打亮1个县级阳光就业扶助基地，县级基地当年至少接收5名刑释人员；各乡镇建立1个以上安置基地，每个基地当年至少接收3名刑释人员。（8分）

4、根据实际开展对重点刑释解教人员的必接必送工作，积极做好重点人头的教育、帮扶工作。（10分）

5、加强安置帮教工作队伍建设，积极的探索安置帮教工作新模式。落实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措施，年内组织刑释解教集中教育和技能培训3次以上，人数不低于80人，安置率达到95%以上，已衔接人员帮教率达到100%。（10分）

6、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综合信息3篇；被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完成调研文章一篇。（10分）
7、做实安置帮教协会，指导乡镇成立安置帮教协会。（2分）

（七）、公律科

1、牵头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工作。建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利用乡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等全部建成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按照市局要求推进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12分）

2、加强律师执业监管，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组织开展“群众满意窗口”单位争创活动；所辖律师所全部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年内新增1名律师加2分，减少1名扣2分。（12分）

3、加强与上级业务部门的联系，指导公证、律师、司法鉴定业务工作的开展，定期组织检查，确保案件质量，确保办案数、收费数逐年递增。办案数和收费数多增1个百分点加0.5分，减少1个扣0.5分。（12分）

4、加强对公证、律师、司法鉴定的监督管理，无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无投诉查实案件。（12分）
5、年内完成省厅以上采用综合信息3篇；被省级以上报刊采用稿件2篇；完成调研文章一篇。（10分）
6、培育县级社会组织1个，多增加1个加2分。（2分）

三、其它工作（10分）

1、积极参加卫生保洁，按时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局交办的临时任务。（3分）

2、认真执行签到制度，按时上下班。（3分）

3、做好科室安全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2分）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2分）

四、综合评议（10分）

由考核组领导小组组织结合平时考察、采取票决或评议方案评定
五、加减分或一票否决

1、新闻宣传和信息宣传在任务的基础上，新闻宣传、信息、每多采用一篇加2分，少一篇扣2分。调研文章不写扣2分，撰写并的每刊用一篇加2分。加分上不封顶，扣分到扣完基本分为止。

2、科室或科室工作年内被县委县政府或市局评为先进集体加3分，被市委市政府或省厅评为先进集体加5分。科室工作人员年内被县委县政府或市局评为先进个人加2分，被市委市政府或省厅评为先进个人加4分。

3、科室工作在市局会议上交流的加3分，在省厅会议上交流或市局主要领导批示肯定或厅领导批示肯定的加5分。

4、无故不参加局政治、业务学习或集体活动的，有一次扣0.5分，下不封顶；无故未上班的，发现一次扣0.5分，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处理；迟到早退较多的酌情扣分。

5、年内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被县纪委、县优化办等部门通报批评的，有一次扣5分；两次以上的实行一票否决。

6、年内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发生安全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

局  长（签字）：            科室负责人（签字）：

2016年 3月  日             2016年 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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